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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首屆兩岸「環境影響評估公眾參與及媒體應對」研討會，103 年 7 月 8 日至

11 日在中國大陸北京市舉行。參加人員包括兩岸環保官員、學者、環境工程顧

問公司業者及媒體代表，以及中國大陸各省環保單位代表共約 50 多人與會。針

對環境影響評估（以下簡稱環評）法規、作業規範及施行過程中面臨的實務經驗

進行兩岸交流。  

從交流過程中了解中國大陸環評的公眾參與決策，其進展歷程可說是受外資

影響，在借鑒外部經驗的基礎上，結合其內部情況不斷發展，而逐步推向國內法。

在西元 2003 年施行的環境影響評價法(中國大陸稱評估為評價)，首次明確賦予公

眾參與法律地位。西元 2006 年「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暫行辦法」有系統、完

整的規定了權利與義務、公眾參與責任主體、對象、工作方法與形式、程序等內

容。  

我國環評法自始即明確賦予人民應受保障的法律參與權。至於公眾參與，首

重資訊公開，本署已建置環評書件查詢系統公開環評審查會議資訊及全部資料，

民眾可免費取得資料，並得以使用網路或書面提出意見。另外在第一階、第二階

審查時或開發行為進行中及完成後使用時，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追蹤，環保主管

機關監督等程序，民眾均有參與的機制，法規設計可說相當完備。   

研討會全程交流的主題聚焦在環評公眾參與的保障機制；公眾參與的有效性；

環評公眾參與的現況、問題與障礙；公眾參與過程中的媒體應對與衝突管控等，

符合主辦單位原規劃的內容。兩岸實施環評過程中公眾參與實務的經驗交流，應

有助於本署正為環評制度爭議進行相關檢討之參考。  

現階段世界各國皆面臨資訊公開及民眾廣泛參與後，決策者應如何作成適切

決策之困境，尤其在環境議題上，更為世界各國社會所企盼及矚目。也許英國、

美國的社區共利協議包括優先雇用、培訓、購置合宜住宅、在地雇用等內容有可

參採之處，當開發計畫公開訊息之後，透過相當管道讓民眾瞭解及參與後，亦須

能務實締結相關之協議內容，才能產生參與之實際效能。  

兩岸與會者均同意建立公開透明的公眾參與機制是環評的重要事項。因此兩

岸在實施環評過程中，如何做好「公眾參與」是受到矚目及重視的議題。開發單

位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保持良好溝通與協商的前置作業應及早進行，提早將資訊

公開，讓民眾能充分表達意見。並應探討與公眾及環保非政府組織(NGO)溝通互

動的有效形式。  

中國大陸實施環評制度迄今 10 餘年，而我方推動環評制度較早，西元 1994

年即已通過環評法，因此在環評過程中公眾參與及媒體應對的經驗，可提供中國

大陸參考。本次研討會，中國大陸對我國環評經驗的交流議題十分重視並有興趣，

未來如果有機會，建議可以在環評及公眾參與議題上繼續推動兩岸環境保護合作

與交流，以促成兩岸民眾福祉。  

 



 



壹、目的 

針對環境影響評估法規、作業規範、施行過程中面臨的實務經驗進行兩岸交

流。 

貳、交流行程 

本次研討會係由中國大陸環境保護部環境工程評估中心（以下稱評估中心）

主辦，我國財團法人環境永續發展基金會（以下稱永發會）受邀自行邀集國內專

家、學者與會，該會邀請本署派員以專業人士身分參加。研討會於 103 年 7 月 8

日至 7 月 11 日在中國大陸北京市舉行。交流團人員於 103 年 7 月 8 日啟程，出

發前往北京；7 月 9 日參加「環評過程中公眾參與及媒體應對」研討會；7 月 10

日參訪圓明園湖底防滲整治工程；7 月 11 日返程搭機返回臺北。 

參、交流團成員 

姓名 單位 職稱 

楊素娥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綜合計畫處 副處長 

張穗蘋 崑山科技大學 教授 

李育明 國立臺北大學 教授 

王志遠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技術經理 

林金德 亞新工程顧問公司 協理 

吳曉窗 上境顧問公司 總經理 

陳欣茹 上境顧問公司 副總經理 

杜明臨 光宇工程顧問公司 總經理 

盧瑞珠 財團法人環境永續發展基金會公關部 主任 

李健果 財團法人環境永續發展基金會大陸事務部 主任 

游潔真 財團法人環境永續發展基金會 處長 

肆、交流工作內容 

（一）首屆兩岸「環評過程中公眾參與及媒體應對」研討會，參加人員包括兩岸

環保官員、學者、環境工程顧問公司及媒體代表，以及中國大陸各省環保

單位代表共約 50 多人與會。開幕式由楊副處長和評估中心總工程司兼中

國環境科學學會環境影響評估專委會秘書長梁鵬共同主持，針對環境影響

評估法規、作業規範、施行過程中面臨的實務經驗進行兩岸交流。 

楊素娥副處長致詞時指出，在臺灣環境影響評估法（下稱環評法）自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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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今已實行 20 年，否決了一些不當的開發案，確實對環境保護提供相

當的助益。由於環保議題常牽涉專業的科學數據與解讀，學者、環保團體

以及司法實務的見解都直接認定環評法賦予人民應受法律保障的程序參

與權。因此環評過程中公眾參與決策的機制設計就非常重要。因為理想與

現實存在落差，環保團體站在制高點上非常理想，而行政部門卻須考量不

同利益的相關各方及多數公眾的利益，經常需做出妥協。因而須透過一個

公開透明的機制設法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可行方案。非常期待能互相了解

雙方的制度，並學習一些新的經驗。 

梁鵬總工程司則表示，中國大陸的環評法規自美國引進，「環境影響評估

法」（中國大陸稱環境影響評價法）自 2003 年起施行，多年來環評從沒沒

無聞到公眾熱烈參與，希望公眾在參與之餘，能夠保有環評的客觀性。他

也表達臺灣、西方與中國大陸對公眾參與的方式都不一樣，希望藉由這次

的研討會吸收臺灣的經驗，同時也讓台灣的朋友了解中國大陸環評的現

況。 

（二）103 年 7 月 9 日研討會專題研討上午由評估中心主任助理李天威主持，楊

素娥副處長首先說明「環境影響評估法概論與環評審查公眾參與實例」；

接著中國大陸環境保護部（以下稱環保部）政策法規司法規處副處長李靜

芸說明「大陸環評公眾參與相關立法最新進展」；再分別由崑山科技大學

教授張穗蘋講解「臺灣地區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中公眾參與之法源及相關規

定」、環保部環境影響評價司處長常仲農介紹「大陸環評公眾參與實施情

況」、臺北大學李育明教授說明「環評書件審查會議之公眾參與」、中國環

境科學學會高級理事趙瑩則介紹「公眾教育與環評公眾參與」。下午場由

崑山科技大學教授張穗蘋主持，首先為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技術經理王志遠

報告「臺灣民眾參與環評之實際案例分析」；接著北京中環國宏環境資源

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祝超傳說明「大陸環評公眾參與過程中的問題-環評

從業者的看法」；再來亞新工程顧問公司協理林金德講解「臺灣環評之公

眾參與現況與問題分析」；上境顧問公司副總經理陳欣茹說明「臺灣環評

法規所賦予之公眾參與權利」；最後分別由永發會公關部主任盧瑞珠與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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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大陸事務部主任李健果說明「媒體在環評中的角色扮演」及「環評過程

中媒體專業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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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討會中常仲農處長表示中國大陸近年來的群眾抗議事件中，有一半與環

境議題相關，公眾的環保意識逐漸覺醒，民眾在環境事件中參與的形式、

規模與範圍不斷擴大，且從被動參與與其本身有切身利害關係案件到主動

參與。隨著全球化和資訊化的快速發展、新媒體傳播技術使民眾參與更為

便捷，因訊息擴散得很快群眾很容易集結，使中國大陸環境群體事件發生

頻繁，有些抗爭非常激烈，甚至砸政府部門，要如何應對？造成中國大陸

政府很大的壓力。 

近年中國大陸民眾抗議環境事件中較受矚目的案例：參考常仲農「建設項

目環評公眾參與探討」簡報，2014，楊素娥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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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7 年 6 月 1 日廈門市民走上街頭反對 PX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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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1 年 8 月大連市反 PX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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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2 年 7 月四川什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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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2 年 7 月 28 日江蘇滬東市民在街頭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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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3 年雲南煉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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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2-2013 年京沈高速鐵路抗議事件 

 

 

常仲農處長指出，中國大陸環境意識進一步發展，由關心社會整體環境到關心自

身環境權益，NGO 社會組織不斷發展，全中國大陸已有 8,000 多個環保 NGO 團

體，關心的群體增加，同時承擔了部分社會其他矛盾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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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自 1980 年起，民眾環保意識逐漸抬頭，重大污染事件連續發生，集

體抗爭運動也層出不窮，正反雙方的角力從會場移至街頭訴求。近年來受

到社會各界矚目的重大環評案件為石化業，高科技產業、核能電廠、鐵公

路開發、環境敏感地區開發等。例如霄裡溪廢水排放事件、蘇花高環評案

件、永揚掩埋場專家會議、國光石化案、台塑六輕、核四、三義外環道開

發等均引發極大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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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國與中國大陸的環評法均起源於美國，用來規範開發行為（中國大陸稱

為建設項目），我國環評法設有「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環

境影響說明書-一階環評」、「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二階環評」、環評差異

分析報告、環評變更內容對照表、環評調查報告書及因應對策等。要不要

進行環評係依據「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判

定，最特殊的是我國環評法賦予環評委員會否決權，依環評法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未經完成審查或評估書未經認可前，不得為開發

行為之許可，其經許可者無效。 

至於公眾參與，首重資訊公開，本署已建置環評書件查詢系統，公開環評

審查會議資訊、開會資料、委員會及各類審查會議紀錄，送審書件、開發

行為基本資料、審查結論等，民眾或團體可免費取得資訊，並得以使用網

路或書面提出意見；在審查階段關切案件居民、相關團體可依本署「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環評審查旁聽要點」參與旁聽；另外第一階、第二階審查均

有書件公開、居民、相關團體意見回應、通知所在地政府、議會、村里長、

第二階審查還有範疇界定與公聽會的程序等；開發行為進行中及完成後使

用時，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追蹤，環保主管機關監督，上述程序民眾均有

參與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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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國大陸則將建設項目按照（建設項目環境保護分類管理名錄）分類為對

環境影響很小的「環境影響登記表」、可能造成輕度環境影響的「環境影

響報告表」及可能造成重大環境影響的「環境影響報告書」，均由環保部

門審批。採法定形式檢附相關資料向環保部提出申請，環保部先予以行政

審查作予以受理或不予受理的處理。受理後均由環保部環評司審查，前兩

項根據審查結果提報審批建議，部長批核。環境影響報告書需要進行技術

評估的，由評估中心組織專家對報告書進行技術評估，評估中心應在 30

個工作天提交評估報告。評估結果經相關司會簽後報環保部長專題會和部

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部長批核。環保部在政府網站公布受理的建設項目信

息；批准前公布擬批准的建設項目信息；批准決定後公開審批結果。對可

能影響項目所在地居民生活環境品質及存在重大意見分歧的建設項目，可

以舉行聽證會、座談會，徵求有關單位、專家和公眾的意見。但涉及需要

保密的建設項目除外。中國大陸建設項目環評制度運作程序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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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建設項目環評制度運作程序圖 

（引用自：李育明、楊宜潔、王彬墀、陳秋楊，2012，「1-4 兩岸三地環評制度比較研究」，                      

《永續環境管理策略》，第 1-41~1-66 頁，駱尚廉、郭靜、趙林主編，曉園出版社，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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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國大陸環評過程中公眾參與機制的建置可分為以下 3 個階段：參考常仲

農「建設項目環評公眾參與探討」簡報，2014，楊素娥彙整。 

1.早期探索階段 

西元 1991 年 
中國大陸於接受亞洲開發銀行貸款時，根據貸款協議被要求在環

評中加入公眾參與，把公眾參與的觀念首度引入環評過程中。 

西元 1993 年 
加強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管理工作通知，規

定了公眾參與的程序、內容等要求。 

2.規範發展階段-政策與法律明確公共參與要求 

西元 1998 年 

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第 15 條，建設單位編制環境影響

報告書，應當依照有關法律規定，徵求建設項目所在地有關單

位和居民的意見。 

西元 2003 年 

環評法第 5 條-國家鼓勵有關單位、專家和公眾以適當方式參

與環評，首次明確公共參與的法律地位；第 21 條-除國家規定

需要保密的情形外，對環境可能造成重大影響，應當編制「環

境影響報告書」的建設項目，建設單位在報批建設項目環評報

告書前，舉行論證、聽證會或採取其他形式，徵求有關單位和

公眾的意見，建設單位報批的環評報告書應當附具對有關單

位、專家和公眾意見採納或不採納的說明。 

西元 2004 年 公布「環境保護行政許可聽證暫行辦法」。 

西元 2005 年 

圓明園湖底防滲工程引發社會強烈反應，中國國家環境保護總

局首次舉辦聽證會，並以此為契機，開始著手制定「環評公眾

參與暫行辦法」，於 2006 年 2 月 22 日起實施。有系統、完整

的規定了權利與義務、公眾參與責任主體、對象、工作方法與

形式、程序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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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升改進階段-進一步擴大範圍，強化環評訊息公開 

西元 2008 年 

5 月 

實施「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同時期，環保部（原國家環境保

護總局升格為環保部）實施「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

確定了環保部信息公開目錄第 1 批的內容，加大環評信息公

開的力度。 

 

西元 2009 年 

10 月 

「規劃環評條例」對公眾參與做出規定，擴大環評中公眾參

與的應用範圍。 

西元 2012 年 

8 月 

環保部發布「關於切實加強風險防範嚴格環境影響評價管理

通知」，進一步加大了環評公眾參與和證物信息公開力度；另

外環保部又公告「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報告書簡本編制要求」，

增加受理前對環評報告書的公示，至此環評管理全過程公開。 

西元 2013 年 
環保部「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政府信息公開指南（試行）」

要求全本公開。 

西元 2014 年 

修正「環境保護法」對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設專章，進入新

的里程碑。第 5 章 56 條規定，對依法應編制環評報告書的建

設項目，建設單位應在編制時向可能受影響的公眾說明情

況，充分徵求意見。負責審批建設項目環評文件的部門在收

到建設項目環評報告書後，除涉及國家秘密和商業秘密事項

外，應當全文公開；發現建設項目未充分徵求公眾意見的，

應當責成建設單位徵求公眾意見；第 53 條明確了公民、法人

和其他組織依法享有獲取環境信息、參與和監督環境保護的

權利。增加了公益訴訟的主體為 1.依法在設區的市級以上人

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 2.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

以上且無違法紀錄，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損害社會公共

利益的行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應當依法

受理。修正的「環境保護法」將在 2015 年實施，是有史以來

最嚴格的環保法，行政履責的要求加嚴，如有違反除了行政

罰鍰外還與刑法銜接，走在其他部門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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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其他 

研討會次日也就是 103 年 7 月 10 日主辦單位安排我國交流團成員參訪圓明

園湖底防滲整治工程。根據 http;//tech.sina.com.cn/d/2005-08-12/1643692176.shtml 網

站資料顯示，西元 2005 年 3 月圓明園管理部門為了防止湖水下滲，在 2,000 餘畝

的湖底舖設防滲膜，因施工造成湖中荷花變少變稀，遭民眾檢舉，中國大陸國家

環境保護總局（以下稱環保總局-現已改制為環境保護部）查核後發現該防滲工

程未依法報批建設專案環評下令停工。 

本案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環保總局公告召開圓明園防滲工程的聽證會，對該

工程的環境影響問題，聽取專家、社會團體、公眾和有關部門的意見。之後由環

保總局委託清華大學進行環評，發現該工程舖設防滲膜阻礙了天然地層中地下水

的下滲過程，增加水質惡化的風險，另施工過程缺乏有效的保護措施造成水中生

態系統的嚴重破壞，因此建議： 

（一） 對圓明園東部尚未施作區域採取天然黏土防滲。 

（二） 綺春園除入水口外防滲膜全部拆除，採取回填黏土和原湖底底泥，湖岸

邊不再舖設防滲膜。 

（三） 長春園湖底高於 40.7 公尺的區域立即拆除回填黏土，湖岸邊不再舖設防

滲膜。 

（四） 對福海已經舖設的防滲膠膜進行全面改造，以砂石為主的回填區域要去

除表層的砂土，舖設天然黏土，原湖底的淤泥土全部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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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心得與建議 

一、研討會全程交流的主題聚焦在（一）環評公眾參與的保障機制（二）公眾參

與的有效性（三）環評公眾參與的現狀、問題與障礙（四）公眾參與過程中

的媒體應對與衝突管控，符合主辦單位原規劃的內容。兩岸與會者均同意建

立公開透明的公眾參與機制是環評的重要事項。 

二、環評過程中的公眾參與是不可阻擋的趨勢，不管喜歡與不喜歡都得接受，而

資訊公開公眾才能參與，這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全民監督，但我國與中

國大陸也都面臨體制性缺陷與風險，我國的問題是如何被帶回環保議題避免

失焦而變成無效的參與；中國大陸則在於環保法律走的過於超前，其他部門

卻跟不上。 

三、現階段世界各國皆面臨資訊公開及民眾廣泛參與之後，決策者應如何作成適

切決策之困境，尤其在環境議題上，更為世界各國所囑目。英國、美國有所

謂社區共利之協議存在於開發計畫與居民之間。社區共利協議之重點常包括

優先雇用、培訓、購置合宜住宅、在地雇用等內容，當開發計畫的訊息公開

之後，透過相關管道讓民眾了解及參與後，亦須能務實締結相關之協議內容，

才能產生參與之實際效能，否則一昧邀請民眾開會，但開會的內容都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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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想聽的內容，並無法達到溝通的效果，因此兩岸在實施環評過程中，如何

做好「公眾參與」都是受矚目與重視的議題。 

四、中國大陸環評的公眾參與政策，整個進展可說是受外資影響，在借鑒外部經

驗的基礎上，結合其內部情況不斷發展，而逐步推向國內法。在做法上首先

就是完善法律法規使執行環評公眾參與有明確的法律依據；次之建立健全的

信息公開制度以政府網站為信息公開的平台；以政府網站、座談會、公開的

活動等作為溝通對話的機制；把公告環評報告書受理訊息、審批、審核結果、

建設項目竣工、環保設施驗收、生態恢復治理工程完成時，公開徵求公眾意

見、探索與公眾及環保 NGO 交流溝通及互動的有效形式、在輿論引導上充

分發揮媒體作用創造輿論環境和社會氛圍等列為推動環評的重點工作。另外

明確環評的責任主體為建設項目的開發者及環評機構；參與對象範圍為受影

響群眾及關心群體。中國大陸實施環評制度迄今 10 餘年，而我國推動環評

制度較早，西元 1994 年即已通過環評法，因此在環評過程中公眾參與及媒

體應對的長期經驗，可提供中國大陸參考。 

五、權益相關者在本署環評審查專案小組或大會，可能有得利或受害者會表達意

見，審查過程中出現各種正反意見是正常的現象，也應給予尊重。而民眾支

持與反對的表達方式是不一樣的，反對的在場內，支持者大部分在場外。整

個審查過程對媒體全程開放，媒體觀察重大環評案件的重點在開發案對人體

健康的危害性、對環境的衝擊性、受到社會關注度、對經濟與產業的影響性，

可以看到在環保議題上，幾乎沒有選擇的站在支持環境保護的一方。記者對

爭論的焦點鉅細靡遺的報導，很可能放大衝突，對環保工作者來說平衡報導

就很重要。 

六、建議事項 

（一）開發行為常涉及資源的分配（包括土地的使用），總有權益受損者，也有

獲益的一方，政策形成透明化及意見徵詢非常有其必要性。交流過程中與

會人員均同意資訊公開與公開透明的公眾參與機制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

方案是環評過程中很重要的一環。中國大陸對我方環評經驗的交流議題十

分重視並有興趣，而兩岸沒有語言的障礙，未來如果有機會，建議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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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評及公眾參與議題上繼續推動兩岸環境保護合作與更多交流的機會，共

同促成兩岸民眾福祉。 

（二）我國環評法賦予人民應受保障的法律參與權並明訂環評過程中完整的公

民參與機制，因此開發單位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權益相關者保持良好溝

通與協商的前置作業應及早進行，提早將資訊公開，讓民眾能充分表達意

見。並應探討與公眾及環保 NGO 溝通互動的有效方式。另外，善用網路

媒體是趨勢也是擴大參與的方法，或可透過傾聽，讓大家都有機會「坐下

來談」，也許可消弭過去常見的衝突，也讓環保政策更為周延。 

（三）根據以往的經驗，民眾不相信開發單位會做環保，因此互相之間並不信任，

總認為開發單位與替其服務的顧問機構係站在同一陣線。在中國大陸環境

顧問機構必須經過認證才能執業，目前我國檢測機構須經嚴謹的認證，而

環評過程中常牽涉很多專業的數據與解讀，但是替業主進行環評的顧問公

司良莠不齊，卻毋須認證即能執業，本署僅能每年進行評鑑，將其分成

ABC 等級並公布評鑑結果供各界選擇，容有改進的空間。 

（四）雖然我國環評法規在資訊公開與公眾在環評過程中參與機制的設計已相

當完備，但仍建議將開發單位應辦理之公開說明會、陳列或揭示環境影響

說明書、環境影響評估書、環保主管機關範疇界定會議及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辦理公聽會及現勘的方式，予以更明確的規定，以避免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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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公務出國期間業務資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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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评公众参与探讨

常仲农

2014年7月，北京

前 言

• 伴随环保事业发生发展，历经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时代。

环评公众参与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

是环保事业发展的需求，是公众环境意识觉醒体现。

• 伴随环保事业发生发展，历经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时代。

• 监管者发动，到监管者发动与公众自觉参与互动。

• 社会公信、公众环境意识、法律保障、技术平台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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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提提 纲纲纲纲

一、公众参与的发展

二、公众参与的做法

三、新情况与新问题

四、探讨与建议

环评公众参与发展历程环评公众参与发展历程环评公众参与发展历程环评公众参与发展历程

2222、、、、正式引入阶段正式引入阶段正式引入阶段正式引入阶段

3333、、、、发展确立阶段发展确立阶段发展确立阶段发展确立阶段

1111、、、、早期阶段早期阶段早期阶段早期阶段
1111、、、、早期探索阶段早期探索阶段早期探索阶段早期探索阶段

2、、、、规范发展阶段规范发展阶段规范发展阶段规范发展阶段

3、、、、提升改进提升改进提升改进提升改进阶段阶段阶段阶段
3333、、、、发展确立阶段发展确立阶段发展确立阶段发展确立阶段

4444、、、、高峰产出阶段高峰产出阶段高峰产出阶段高峰产出阶段

5555、、、、《《《《环保法环保法环保法环保法》》》》修订修订修订修订

3、、、、提升改进提升改进提升改进提升改进阶段阶段阶段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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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早期探索阶段

政策与法律奠定公参氛围

• 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环境保护32字方针：

“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

、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

• 1979年《环保法（试行）》，“公民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

单位和个人，有权监督、检举和控告。被检举、控告的单

位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

• 1989年《环保法》也作了类似规定。

1、早期探索阶段

外资项目探索程序、形式和内容，亚行、世行及双

边贷款。内资逐步推广。

• 1991年接受亚洲银行贷款。根据贷款协议，要求在环境影响评

价中开展公众参与。

• 1993年原国家环保局、国家计委、财政部和人民银行联合发布

《关于加强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

的通知》（环监〔1993〕324号），规定了公众参与的程序、

内容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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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关于加强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关于加强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关于加强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

2、规范发展阶段

政策与法律明确公参要求

• 1998年《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 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

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有关单位和居民的意见。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有关单位和居民的意见。

• 2003年《环评法》，首次明确公参法律地位。

• 2006年《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系统完整规定

了权利与义务、公参责任主体、对象、工作方法与形式、

程序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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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范发展阶段

• 《环评法》关于公参规定

第21条 除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情形外，对

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报批建设项

第5条

国家鼓励有

关单位、专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

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

众的意见。建设单位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应

当附具对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采纳或

者不采纳的说明。

家和公众以

适当方式参

与环境影响

评价。

2、规范发展阶段

2005年4月，圆

明园湖底防渗在社

会上反响强烈，国

家环保总局首次举家环保总局首次举

办听证会。以此为

契机，开始着手制

定《环评公众参与

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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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升改进阶段

进一步过大范围，强化环评信息公开

• 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5555月月月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同期，环保部实

施《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确定了环境保护部信息施《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确定了环境保护部信息

公开目录（第一批）的内容，加大了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信息

的公开力度。

• 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10101010月月月月，，，，《规划环评条例》对公众参与做出了规定，扩

大了环评中公众参与的应用范围。

3、提升改进阶段

进一步过大范围进一步过大范围进一步过大范围进一步过大范围，，，，强化环评信息公开强化环评信息公开强化环评信息公开强化环评信息公开

• 2012年8月，环保部发布《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

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发[2012]98号），进一步加大了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和政务信息公开力度。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和政务信息公开力度。

• 2012年8月中旬，环保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编

制要求》（51号公告），增加受理前对环评报告书简本的公

示。至此，环评管理“全过程”公开。

• 2013年，环保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

南（试行）》（环办〔2013〕103号），“全本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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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升改进阶段

新的里程碑--《环境保护法》设专章

• 第五章 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六条 对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对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对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对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

目目目目，，，，建设单位应当在编制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公众说明情况建设单位应当在编制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公众说明情况建设单位应当在编制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公众说明情况建设单位应当在编制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公众说明情况，，，，目目目目，，，，建设单位应当在编制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公众说明情况建设单位应当在编制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公众说明情况建设单位应当在编制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公众说明情况建设单位应当在编制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公众说明情况，，，，

充分征求意见充分征求意见充分征求意见充分征求意见。。。。

负责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部门在收到建设负责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部门在收到建设负责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部门在收到建设负责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部门在收到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后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后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后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后，，，，除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事项除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事项除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事项除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事项

外外外外，，，，应当全文公开应当全文公开应当全文公开应当全文公开；；；；发现建设项目未充分征求公众意见的发现建设项目未充分征求公众意见的发现建设项目未充分征求公众意见的发现建设项目未充分征求公众意见的，，，，

应当责成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应当责成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应当责成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应当责成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

提提提提 纲纲纲纲

一、公众参与的发展

二、公众参与的做法

三、新情况与新问题

四、探讨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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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参主要做法

权利义务，公众、企业和监管部门。

责任主体，建设项目开发者及环评机构。

参与对象范围，受影响群体及关心群体。参与对象范围，受影响群体及关心群体。

前提，信息全过程公开。

公众意见调查与反馈，座谈、咨询论证、听证

决策，充分考虑公众意见。

司法救济，信访、行政复议、裁决和行政诉讼

第一次公示第一次公示第一次公示第一次公示

第二次公示第二次公示第二次公示第二次公示

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评价机构在编制环境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评价机构在编制环境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评价机构在编制环境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评价机构在编制环境

影响报告书中影响报告书中影响报告书中影响报告书中，，，，应当在报送审批或者重新审核前应当在报送审批或者重新审核前应当在报送审批或者重新审核前应当在报送审批或者重新审核前，，，，

向公众公告信息向公众公告信息向公众公告信息向公众公告信息。。。。

在发布信息公告在发布信息公告在发布信息公告在发布信息公告、、、、公开环评报告书后公开环评报告书后公开环评报告书后公开环评报告书后，，，，采取采取采取采取

调查公众意见调查公众意见调查公众意见调查公众意见、、、、咨询专家意见咨询专家意见咨询专家意见咨询专家意见、、、、座谈会座谈会座谈会座谈会、、、、论证会论证会论证会论证会、、、、

听证会等形式听证会等形式听证会等形式听证会等形式，，，，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征求公众意见征求公众意见征求公众意见征求公众意见

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项目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项目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项目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项目，，，，建设单位应建设单位应建设单位应建设单位应

当在确定环评机构后当在确定环评机构后当在确定环评机构后当在确定环评机构后7777日内日内日内日内，，，，众公告项目等信息众公告项目等信息众公告项目等信息众公告项目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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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会等形式听证会等形式听证会等形式听证会等形式，，，，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征求公众意见征求公众意见征求公众意见征求公众意见

环保审批部门公示环保审批部门公示环保审批部门公示环保审批部门公示

在受理后在受理后在受理后在受理后，，，，向社会公开环评文件全本向社会公开环评文件全本向社会公开环评文件全本向社会公开环评文件全本，，，，征求征求征求征求

公众意见公众意见公众意见公众意见。。。。在作出审批意见前在作出审批意见前在作出审批意见前在作出审批意见前，，，，向社会公开拟作向社会公开拟作向社会公开拟作向社会公开拟作

出的批准和不予批准的意见出的批准和不予批准的意见出的批准和不予批准的意见出的批准和不予批准的意见，，，，并告知申请人并告知申请人并告知申请人并告知申请人、、、、利利利利

害关系人听证权利害关系人听证权利害关系人听证权利害关系人听证权利。。。。

环保审批部门审批结果公示环保审批部门审批结果公示环保审批部门审批结果公示环保审批部门审批结果公示

在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审批决定后向社会公开在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审批决定后向社会公开在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审批决定后向社会公开在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审批决定后向社会公开，，，，

告知申情人告知申情人告知申情人告知申情人、、、、利害关系人复议与诉讼权利利害关系人复议与诉讼权利利害关系人复议与诉讼权利利害关系人复议与诉讼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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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提提 纲纲纲纲

一、公众参与的发展

二、公众参与的做法

三、新情况与新问题

四、探讨与建议

新形势、新问题

环境意识进一步觉醒，由关心社会整体环境，到关心自身

环境权益。

NGO等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关心群体增加。“范围”。

承担了部分社会其他矛盾的出口，土地权益。承担了部分社会其他矛盾的出口，土地权益。

网络发展的双面作用。

“邻避”，“群体性事件”表达不满，信访、行政复议、

裁决和行政诉讼增加。

信息公开平台、社会公信与企业责任，“公参”的评估。

公参与决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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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6-1 厦门市民走上街头反对PX项目

2011-08 大连PX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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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四川什邡事件

2012年7月28日江苏启东市民在街头抗议

87



2013年 云南炼油事件

• 昆明市长:炼油项目环评将公开

2012年-2013年的京沈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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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提提 纲纲纲纲

一、公众参与的发展

二、公众参与的做法

三、新情况与新问题

四、探讨与建议（法律赋予权利，治国，社会发展公民权

利，

管理监管层面，公民权利保障，企业）

1、进一步明确主体责任，开发者及环评机构对公参结果负

责。

2、适当扩大参与“范围”。

3、加大信息公开平台建设。

4、加大宣传，信息披露，与媒体应对。

5、充分考虑受影响群体利益后决策关系。

6、司法救济，保障公参权益。

6、妥善处理社会其他矛盾，土地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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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 景

大陆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政策是在借鉴外部

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大陆实际情况不断发展起来的。

为应对各种新的问题和挑战，我们愿意不断与各国、为应对各种新的问题和挑战，我们愿意不断与各国、

各地区加强交流，相互借鉴，互相促进，共同推动本

地区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发展和环境管理水平的

提高，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谢 谢

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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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三地環評制度比較研究 
 

李育明1、楊宜潔2、王彬墀3、陳秋楊4 
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 

 
 

摘要 
本文主要針對台灣、香港、大陸之環評制度進行比較研究，透過立法歷程、項目認定、

書件形成、審批流程、變更申請等項目，探討、比較兩岸三地推動環境影響評估（評價）之

差異。環評制度起源自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在創制時期已將環評作業的程序引申至政策、

計畫和方案的層級；此制度係為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而設，藉由事前的妥善規劃、評估、審

查及追蹤考核等程序，以降低公部門相關政策及私部門開發行為的實行對於環境所造成的衝

擊，做出最適決策，亦即透過事前評估與審議機制探究開發行為或政策規劃可能對環境所造

成的不良影響，期能達到預防及改善之效，實現永續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現階段兩岸三地均有環評專法（台灣《環境影響評估法》、香港《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大陸《環境影響評價法》），用以規範開發行為（個案環評）、指定工程項目環評或建設項目環

評。大陸近年更制定《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例》以為戰略環評（或稱政策環評或策略性環評）

之專法。在審批的過程中，台灣設有專門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及核『環

境影響說明書』與『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香港則有「環境問題諮詢委員會」審查『環境影

響評估報告』，並由環保署長核定，大陸之『環境影響登記表』、『環境影響報告表』及『環境

影響報告書』則均由環保主管部門審批。較為特殊之處是台灣賦予環評委員會「否決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未經完成審查或評估書未經認可前，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

可，其經許可者，無效」。 
綜合比較之，兩岸三地環評制度之相同處在於均有專法規範、個案環評均有認定之依

據、審批流程嚴謹、施工營運時亦有追蹤監督機制；其相異之處為台灣具兩階段環評及替代

方案之設計、香港增加考量指定工程項目解除運作之環評規定、大陸則有規劃環評專法等；

另台灣雖將環評視為程序要件且具有否決權，惟仍保有雙主管機關之特性，而大陸與香港則

以行政機關裁量為準。總之，環境影響評估的方法與程序需藉由不斷的經驗回饋機制，達到

逐漸完善的境界，其內容也需經由不斷的修正以求日趨完整，期待本文之提出可刺激兩岸三

地當局相互取法，促使華人社會之環評制度運行更臻完善。 
 
關鍵字：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價）、個案環評（項目環評）、政策環評（規劃環評） 

 
 

一、前言 
環境影響評估或稱環境影響評價（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以下簡稱環評）概

念與制度為美國所創建，發展至今已逾四十年。國際影響評估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mpact Assessment, IAIA）將環評定義為（IAIA，1996）：在開發計劃做出重要決策之前，即

確認、預測、 評估以及減緩此計畫對於生物物理、社會與其他方面之影響的過程。而台灣《環

境影響評估法》第四條將之定義為：『開發行為或政府政策對環境包括生活環境、自然環境、

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事前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

                                                 
1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教授，電郵：yml@mail.ntpu.edu.tw  
2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碩士 
3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博士生 
4明志科技大學環境安全衛生工程系暨環境與資源工程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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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分析及評定，提出環境管理計畫，並公開說明及審查』。大陸《環境影響評價法》第二

條稱環境影響評價：「指對規劃和建設項目實施後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進行分析、預測和評

估，提出預防或者減輕不良環境影響的對策和措施，進行跟蹤監測的方法與制度」。至於香港

則未於《環境影響評估條例》以條文明確定義環評，但在立法會的研究文件則定義（香港立

法會，2004）：「環評涉及進行一系列程序，其目的在於確定某擬議活動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

響、探討盡量減少對環境造成影響的方法，以及評定應否批准進行該擬議活動」。 
環評的概念最早可溯源至 1966 年美國眾議院的一份報告，美國於 1969 年通過之「國家

環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NEPA），即正式地將環境影響評估納入國家

環境管制的體制中，為世界先進國家預防性環境法令之濫觴。該法中規定舉凡立法或聯邦行

為的計畫提案對人類環境品質有重大影響之虞者，其主辦或決策人員皆應提出環境影響說明

書。此法隨後於 1970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環境影響評估的觀念亦自此開始盛行。1980 年

代後期以降，由於開發行為對環境衝擊之防制，逐漸由開發行為追溯至源頭管制。美國與歐

洲國家於施行環評時，開始加入「政策環評」（Strategy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SEA）

之理念，並逐漸被各國所接受。所謂政策環評即為所有「非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non-project 
EIA），指的是對政策計畫方案及其替代方案等等進行有系統且全面性的環評之過程。期望在

政府政策形成階段，即可針對潛在的環境影響與衝擊預做評估與判斷，以及採行適當的政策

替代方案或措施，並據此指導相關個案開發行為環評制度之續行。其與個案環評之差異，主

要表現於五大項目，分別為適用對象、法制基礎、決策階段、基本概念、替代方案與影響範

圍，詳細之差異內容列於表 1。目前台灣之環評亦分為開發行為環評與政策環評兩類，彼此

之間尚不具有明確的從屬關係或先後關係；然究其精神，後者對於前者應具有指導之性質。 
 

表 1 政策環評與開發行為環評之差異 

 政策環評（SEA） 開發行為環評（Project EIA） 

適用對象 政策計畫方案 開發行為 

法制基礎 較少正式立法 通常正式立法 

決策階段 在政策發展過程中 一般在政策已訂後才提出 

基本概念 大多只是概念性的目標宣示 目標對象具體且明確 

替代方案 能決定一政策是否該繼續進行 僅關切如何減低開發行為對環境的衝擊 

影響範圍 影響的時間較長空間範圍較大 影響的時間與空間範圍較具體 

資料來源：賴宗福（2009） 
 
 

二、台灣環境影響評估制度 

台灣於 1975 年首度由行政院經濟設計委員會（簡稱經設會，為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之前身），將環境影響評估之概念引進台灣。1979 年行政院院會則決議通過，由衛生署主辦

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並開始著手制訂此制度之實施方針。翌年即分別由行政院與衛生署試行

「台灣北部沿海工業區環境影響評估示範計畫」與執行「大園工業區環境影響評估計畫」。而

《台灣省政府推行環境影響評估制度要點》亦於此時問世，係由當時的台灣省政府所訂定。

1980 年 7 月 31 日行政院第 1692 次會議決議，則啟動了台灣環評制度運作之鎖鑰（賴宗福，

2009）。1985 年更核定為期五年的『加強推動環境影響評估方案』，由衛生署下屬之環境保護

局負責推動，1987 年 8 月環境保護署成立後，則由環保署接續。此一方案係要求政府重大經

建計畫，以及民間有污染之虞的大型工廠等開發行為，均應辦理環評（楊昌憲等，2008）。1990
年『加強推動環境影響評估方案』期滿，環保署另行擬定『加強推動環境影響評估後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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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施依據，繼續推動環評試行方案直至《環境影響評估法》通過施行為止（1994 年 12 月）。 
在法律層級之《環境影響評估法》立法歷程方面，早於 1980 年 7 月，即由當時主辦環

評制度之衛生署提出相關草案，但因遭逢經建會反對而擱置。時隔七年，隨著衛生署環境保

護局之升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稱環保署）於 1987 年成立，並旋即向行政院提出第二

件《環境影響評估法草案》，爾後亦報請行政院核准轉送至立法院，以待審議。此草案於 1991
年，由立法院內政司法經濟委員會聯席審查，終於 1994 年 12 月經三讀通過。自此法施行以

來，亦曾歷經多次增訂與修改。首次的修正係於 1999 年，為配合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

之調整（即精省），將環保主管機關之層級做一調整。由原先的中央、省（市）與縣（市），

修改為中央、直轄市與縣（市），同時修正相關之條文。2002 年則為配合行政程序法之施行，

提昇部分環評法施行細則之法律位階，如：受理環評案申請之後的程序、有關審查通過與否

之後續處理、相關罰則，並將台灣天災頻仍之特殊情況，一併納入修法之考量中。其後再於

2003 年修正審查程序，並且修正部分名詞，以利相關程序之執行。上述歷程詳列於表 2 與 3。 
 

表 2 台灣環評制度推動之沿革 

年/月 發展 

1975 年 12 月 
行政院經濟設計委員會首度將美國 EIA 制度譯介，並刊載於『自由中國之工業』第

44 卷第 6 期 

1978 年 1 月 行政院第一次科技會議提出環境影響評估之概念 

1979 年 5 月 行政院院會通過衛生署主辦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並初步制訂實施方針。 

1980 年 4 月 行政院試行『台灣北部沿海工業區環境影響評估示範計畫』 
台灣省政府訂定『台灣省政府推行環境影響評估制度要點』 

1980 年 7 月 衛生署執行『大園工業區環境影響評估計畫』 

1980 年 7 月 行政院第 1692 次院會指示：請有關部會及省市政府先行擇定部分重大建設計畫或

工程，試辦環境影響評估，並應於規劃階段列預算辦理。  
1983 年 10 月 行政院第 1854 次會議決議「今後政府重大經建計劃，開發觀光資源計畫，以及民

間興建可能污染環境之大型工廠時，均應事先做好環境影響評估工作，再行報請核

准辦理」 
1985 年 10 月 行政院核定『加強推動環境影響評估方案』，為期五年 

1987 年 8 月 前衛生署環境保護局升格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990 年 10 月 『加強推動環境影響評估方案』期滿，環保署另行擬定『加強推動環境影響評估後

續方案』為實施依據 
 資料來源：徐世榮、許紹峰（2001） 
 

表 3 台灣環評法立法與修訂歷程 
年/月 發展 

1983 年 7 月 衛生署提出第一件《環境影響評估法草案》，但因經建會反對而退 
1987 年 8 月 環保署向行政院提出第二件《環境影響評估法草案》 
1989 年 3 月 環保署將《環境影響評估法草案》報請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 
1991 年 11 月 立法院內政司法經濟委員會聯席審查《環境影響評估法草案》 
1994 年 12 月 立法院三讀通過《環境影響評估法》 
1999 年 12 月 配合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之調整，將環保主管機關的層級修改為中央、直

轄市與縣（市），並修正相關條文 
2002 年 6 月 配合行政程序法之施行，提昇部分環評法施行細則之法律位階 

 2003 年 1 月 修正環評審查程序以及部分相關名詞，以利執行 
資料來源：徐世榮、許紹峰（2001）；立法院公報；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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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的《環境影響評估法》中，總共規範 11 種可能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之開發行為類

型。所謂開發行為按照環評法第四條定義，涵蓋此行為之規劃、執行與完成後之使用。若其

預擬開發之性質、規模、區位設置等設計，確實符合相關法規之認定為需實施環評者，開發

單位在規劃階段時即需實施環評；並且必須遵守環評法之要求，採用更嚴格之約定值、最佳

可行污染防制（治）技術、總量抵減措施或零排放等方式進行評估。所謂不良影響，亦具有

明確之定義，總共可分為五項，包含各項可能造成的污染等，而其他種類的不良影響與法律

規定的開發行為種類如表 4 所列。但若涉及軍事秘密與國防工程，其環評作業由環保署與國

防部另定。 
 

表 4 台灣環評法定義之不良影響與開發行為種類 
不良影響 開發行為 

工廠之設立及工業區之開發 
道路、鐵路、大眾捷運系統、港灣及機場之開發 
土石採取及探礦、採礦 
蓄水、供水、防洪排水工程之開發 
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 
遊樂、風景區、高爾夫球場及運動場地之開發 
文教、醫療建設之開發 
新市區建設及高樓建築或舊市區更新 
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 
核能及其他能源之開發及放射性核廢料儲存或處

理場所之興建 

 
 引起水污染、空氣污染、土壤污染、噪音、

振動、惡臭、廢棄物、毒性物質污染、地盤

下陷或輻射污染公害現象 
 
 危害自然資源之合理利用 
 
 破壞自然景觀或生態環境 
 
 破壞社會、文化或經濟環境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倘若開發行為屬應實施環評者，首先其開發單位於此開發行為規劃階段時，先在環保主

管機關指定之網站公開相關資訊 15 日，以提供給大眾閱覽並表達其意見；參酌各界提供之意

見後，進行環評並按照相關記載事項、內容、格式之規定編製成環境影響說明書（以下稱環

說書）。待開發單位向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開發許可（以下稱許可）時，即一併提出環說

書，再經其轉送到相對應政府層級之環保主管機關，進行形式審查，以審查其程序及環說書

是否合乎相關規定。若經審查認定符合，並且於收到繳費通知後 15 日內，完成繳費才進入實

體審查之程序。同時，環保主管機關亦須將環說書公開，以利大眾各界查詢與提出意見。進

入實體審查程序後，環保主管機關須召開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以下稱環評委員會）進行審

查，若於審查中認為環說書內容仍說明不足或尚有待釐清之疑問，可要求開發單位補充相關

說明與解釋後，再進行審查。環保主管機關應在收到環說書 50 日內，作成審查結論併公告之。

審查結論可分為五類： 
(1)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2)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3)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4)認定不應開發； 
(5)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 
如果開發行為經審查後，認定不必進行第二階段環評，取得許可後，其開發單位必須於

動工前，舉行公開之說明會，會前 10 日必須刊載相關訊息於報紙，通知當地相關機關與民眾

並加以公告。會後 45 日內將其做成記錄於網際網路公開；爾後即按照環說書內容、審查結論

承諾事項確實執行開發行為，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追蹤，環保主管機關監督。倘若經認定

不應開發者，可以另行提出替代方案，再遵循上述程序再次進行環評。上述程序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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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台灣第一階段環評運作程序 

 
若經認定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評者，開發單位需(1)將環說

書分送有關機關，(2)陳列或揭示於開發場所附近適當地點（不得少於 30 日），(3)於新聞紙上

連續刊載相關事項達三日以上，如：開發單位名稱、開發場所、審查結論及環說書陳列或揭

示地點，並於期滿後舉行公開說明會，會前 10 日必須刊載相關訊息於報紙，通知當地相關機

關與民眾，並加以公告。倘有意見者，則在會後 15 日內以書面向開發單位提出，且一併通知

環保主管機關，以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而環保主管機關於公開說明會後，與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相關機關、團體、學者、專家及居民代表，一同界定第二階段環評範疇，分別為：(1)
確認可行之替代方案，(2)確認應進行環評之項目；決定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之方法，(3)
其他有關執行環境影響評估作業之事項。開發單位根據上述意見，進行環評後，編製成評估

書初稿，其記載事項、內容以及格式亦受到規範；完成後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獲致評

估書初稿後 30 日內，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必須會同上述相關機關與人員，進行現場勘察並舉行

公聽會，亦需於會前十日通知相關機關與人員。會後 30 日內作成紀錄，與評估書初稿一併送

交環保主管機關審查。 
評估書初稿通過形式審查（或補正後通過）、繳費完成後，即進入實體審查程序，環保

主管機關應在 60 日內，作成審查結論。開發單位則按照審查結論修正評估書初稿，作成評估

書，再送至環保主管機關，待經過其認可後，將評估書及審查結論摘要公告，並刊登於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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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即按照評估書內容、審查結論承諾事項等，確實執行開發行為，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追蹤，環保主管機關監督。倘若經認定不應開發者，可以提出替代方案，再次遵循第一階段

環評之程序。第二階段環評程序如圖 2 所示。 
 

 
圖 2 台灣第二階段環評運作程序 

 
除了在程序上不盡然相同外，兩階段之環評書件需記載之事項亦因規定而有所不同，第

一階段之環說書需記載規定事項共 10 項，而第二階段評估書初稿之記載事項總共包含 16 項。

除了環說書必須記載之事項以外，另需新增綜合環境管理計畫、對有關機關意見之處理情形、

對當地居民意見之處理情形、結論及建議，以及參考文獻等五項；而替代方案則獨立出來自

成一章。上述記載事項如表 5 所列。若經認定不應開發，環說書尚未審查完成，或者評估書

仍未經過認可等三種情形，均不會發出許可，如已發出，則許可無效。 

144



 
表 5 環說書與評估書記載事項之異同 

環說書 評估書 

相
同
之
記
載 

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 
負責人之姓名、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 
環說書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之簽名 
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 
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 
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關計畫

及環境現況 
環境現況、開發行為可能影響之主要及次要範圍及

各種相關計畫 
環境影響預測、分析及評定 預測開發行為可能引起之環境影響 
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替代方案 環境保護對策、替代方案 
綜合環境管理計畫 
對有關機關意見之處理情形 執行環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 
對當地居民意見之處理情形 

不
同
之
記
載
事
項 

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

策摘要表 
結論及建議 
參考文獻 

 
環說書或評估書在通過審查或經認可後，其內容若有變更之需要，如：計畫產能或規模

降低、環保設施之提昇、產能提高而污染總量未增加、環境監測計畫、有利於環境品質之維

護等等情形，需附變更內容對照表，闡述開發行為現況、申請變更內容及理由。爾後由目的

事業主關機關轉送至環保主管機關審核。而變更事項將對環境造成影響，但無須重新環評者，

需提出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若變更內容涉及產能、規模擴增（10%以上），環境嚴重變化

或破壞，環保設施效能之下降、周遭環境與社會影響加重、不利於維護環境品質等等，則必

須就欲變更部分，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取得許可後，在開發行為進行中或使用階段，環

保主管機關可要求開發單位，定期提出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就進行前後之環境差異，進行

調查與分析，並與當初環說書、評估書預測之結果比較、對照。若發現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

時，開發單位必須於期限內提出因應對策，經環保主管機關核准後確實執行。而超過三年才

開始著手進行的開發行為，需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與對策檢討報告，送至環保主管機關待

審，審查未完成之前皆不得進行開發行為。 
關於環評委員會之設置，係由中央、直轄市與縣（市）各政府層級之環保主管機關所負

責，並各自制定其相關之章程。以下將彙整中央環保署所屬環評委員會之組成、任務，並將

概述環評審查機制之運作，以及相關規範。環評委員組係由 7 位政府部門有關機關官員（環

保署署長、環保署副署長、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經濟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公共工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與 14 位

專家學者委員所組成，總計共有 21 位環評委員；其中官方代表佔三分之一，專家學者之佔比

則為三分之二。所謂專家學者係指具有環評相關學術專長及實務經驗者，其專長之領域共分

為 14 類：土地利用及景觀規劃、水資源及水污染、文化資產、廢棄物及資源循環利用、生態

系統、噪音及振動、海洋海岸及島嶼、土壤及地下水、地形地質及水土保持、毒物及健康風

險評估、空氣品質及污染防制、社會經濟及政策環評、能源及溫室氣體減量、環境規劃及管

理。原則上需由每一專長中聘任一位專家學者委員。其任期為兩年一任，可連任一次。而每

次改聘席次為至少七位；若有出缺情形時應補聘，補聘者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有關政府政策之環境影響評估（政策環評），依據《環境響評估法》之授權，由環保署

發布施行『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法』。規定「下列政策有影響環境之虞者，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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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業政策。 
    二、礦業開發政策。 
    三、水利開發政策。 
    四、土地使用政策。 
    五、能源政策。 
    六、畜牧政策。 
    七、交通政策。 
    八、廢棄物處理政策。 
    九、放射性核廢料之處理政策。 
    十、其他政策。」 
至於政策環評之評估說明書，則應記載： 
    一、政策研提機關及其他相關機關之名稱。 
    二、政策之名稱及其目的。 
    三、政策之背景及內容。 
    四、替代方案分析。 
    五、政策可能造成環境影響之評定。 
    六、減輕或避免環境影響之因應對策。 
    七、結論及建議。 
等事項。「政策研提機關作成之評估說明書，應徵詢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得徵詢相關機關或

團體意見，予以參酌修正」。此外，亦規定「政策研提機關於政策報請行政院或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定時，應檢附評估說明書」。 
 
 

三、香港與大陸環評制度簡介 
 
1.香港環評制度簡介 

 
據『香港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總覽』指出（香港環境保護局，2002），香港政府於 1977 年

成立環境保護組，賦予其制訂環保政策及法例之專責。隨著環境保護組升格為環境保護處

（1981 年）以及環境保護署之成立（1986 年），香港環評制度之推動就此展開。首先在《香

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中，增訂相關環境標準及指引，據以指導開發單位於規劃及進行開發行

為（指定工程項目）時，將環境因素納入考量。1992 年則進一步將公私部門互異的環評規範

予以統一，亦正式賦予公眾查閱環評報告的機會。1994 年，環境污染問題諮詢委員會更名為

─環境問題諮詢委員會（以下稱環諮會），以擴大其諮詢職能，使其得以從以往僅處理污染管

制事宜，擴展至研商審議環境永續發展之整體議題；並在其下增設環境影響評估小組委員會，

以專司環評制度之相關事宜。在推動環評制度成為法定程序方面，《環境影響評估條例草案》

於 1996 年提交至立法會審議，1998 年 4 月 1 日《環境影響評估條例》（以下稱環評條例）正

式生效。 
在政策環評（策略性環評）之發展歷程方面，香港政府在 1988 年公告重要發展項目須進

行環境評審的行政通告。該通告規定新市鎮發展計劃及主要的土地用途、發展計劃均須進行

環評，該項通告可界定為香港首次運用策略性環評進行空間規劃。1992 年，香港總督在施政

報告中研議將策略性環評的應用範圍進一步擴大至政府政策及策略，根據該措施之規劃，香

港當局於提交行政局、行政會議的主要政策文件，均須加入對環境造成影響的章節，以說明

如：環境成本與效益、涉及環境問題的具體事項、已進行適當環評的建議或工程項目、以及

環境策略、政策及建議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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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香港環評條例中，共規範兩大類開發行為（指定工程項目）之環評作業規定；第

一類工程項目（條例附表 2 之『須有環境許可證的指定工程項目』，包括道路、鐵路及車廠的

建造工程，以及煉油廠的解除運作工程等）會酌情決定是否需要進行環評；而第二類工程項

目（條例附表 3 之『須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主要指定工程項目』），包括：(1)佔地 20 公頃

以上或涉及總人口超過十萬人的市區發展工程、(2)現有人口或未來人口將超過十萬人的重建

工程，則強制規定須進行環評。此外，第一類工程項目通過環評後，需再取得環境許可證（以

下稱許可證），第一類指定工程項目又可再區分為兩部分：工程項目的新建與解除運作，如表

6 所列；前者則再依據其性質、規模或者設置區位細分。而第二類則指定工程項目僅須進行

環評，不需另行取得許可證。若同一開發單位或相關開發單位提出之相連工程，其整體屬應

進行環評之開發行為，則必須於個別地分開進行開發前申請確認是否須進行環評。 
 

表 6 香港需實施環評之第一類指定工程項目 
第一部分 指定工程項目 第二部分 指定工程項目的解除運作 

道路、鐵路及車廠 機場，包括加油及燃料貯存、飛機維修與修理設施 
機場及港口設施 煉油廠 
填海、水力與海洋設施、挖泥與傾倒 城市廢物、化學廢物或醫療廢物焚化爐 
能源供應 公用事業設施─發電廠 
抽水和供水 公用事業設施─氣體生產廠 
污水的收集、處理、處置和再使用 濾水能力達每天 100,000 立方米或以上 的濾水廠 
廢物貯存、轉運和處置設施 貯存或處置放射性廢物的裝置 
公用設施管道、輸送管道及分站 處置粉狀的燃料灰、爐底灰或石膏的廢物處置設施 
水道及排水工程 熔煉能力超過每年 200,000 公噸的冶金廠 
礦物提煉 石油化工廠 
工業活動 爆炸品倉庫或爆炸品製造廠 
燃料的貯存、輸送和轉運 散裝化學物品貯存設施 
農業及魚業活動 貯存量超過 200 公噸的液化石油氣庫 
社區設施 貯存量超過 200 公噸的液化天然氣庫 
旅遊及康樂發展 貯存量超過 200 公噸的煤與礦石倉庫 
住宅及其他發展 貯存量超過 200 公噸的油類倉庫 
其他 面積超過1公頃或提升能力超過20,000公噸的船舶建造

或修理設施 

 
按照環評條例之規定，條件符合之指定工程項目（包含解除運作），其開發單位需提交

此指定工程項目之簡介（以下稱簡介）。倘選擇直接申請許可證，需一併申請准許直接申請許

可證；應先進行環評後再申請許可證者，則一同申請環評研究概要（以下稱研究概要），即關

於環評之範疇界定、評估方法與其他應遵循之法定事項。開發單位於提交並繳費完成後翌日，

必須各在一份每日販售之中英文報章上，就備有簡介一事刊載廣告，並予以公開供大眾閱覽。

若環保署署長（以下稱署長）認定需再補正資料，其將在接獲申請後的十四日內發出通知；

開發單位完成補正後，亦需再次刊登廣告。而署長在接獲開發單位提交之最新資料後，皆需

告知並提供文本資料予環諮會；環諮會與大眾可在最新一次的廣告刊登後十四日內，向署長

提出意見。而接獲最新資料後的 45 日內，署長經審閱簡介資料並參酌環諮會與大眾意見後，

決定是否批准申請，並通知環諮會與開發單位；若批准後則需發出研究概要予開發單位，或

者准許其直接申請許可證。 

開發單位根據收到之環評研究概要，並\遵照環評條例中關於評估技術之規定，進行環

評，並編製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以下稱環評報告），完成後提交並繳費以申請批准此環評報告。

署長於獲致環評報告後 60 日內，審閱其是否符合研究概要以及相關之規定；倘若確實符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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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要求，或以補正完成，署長將告知開發單位公開環評報告之日期、廣告之刊載資料，以及

提交至環諮會之時間與地點。爾後開發單位需就署長之要求，將環評報告公開予大眾閱覽 30
日，並且必須每隔 10 日即各在一份每日出版之中英文報章上，就備有簡介一事刊載廣告。環

諮會與大眾針對環評報告，向署長提出意見之時限則有區別；前者於收到環評報告後 60 日

內，後者則為最新一次的廣告刊登後 30 日內。署長可據此要求開發單位補充資料，收到最新

資料後三十日內決定是否批准環評報告並公告。倘環評報告經批准者，或已獲准可直接申請

許可證者，即可提出許可證之申請，取得許可證後，即可進行開發。上述程序如圖 3 所示。

而指定工程項目進行之後，則由環保署負責追蹤、監督其對於環境之影響。其於近年開始採

用「實時網上攝錄監察系統」，以加強對指定工程項目在施工、營運期間的監督與追蹤。倘若

有規劃改變規模、設置區位之情形，經署長認定其將引起環境狀態之變動，則須再次進行環

評。若無此情形，則僅須進行申請許可證之更改，進入相關的行政程序。 
關於環評相關文件之要求，皆記載於環評條例中之技術備忘錄。以固定形式之表格提交

者，分別為環評研究概要、批准直接申請許可證、以及批准環評報告三者之申請。而簡介、

環評報告及其廣告，則必須按照明文規定之撰寫事項，分別明確列舉並加以闡述；上述三者

應載明之事項，由於其性質互異而有所不同，詳如表 7 所列。在香港環評制度中的環諮會，

係由香港政府所設置，其成員皆來自非政府部門之各界大眾。此外，為配合香港與新加坡兩

地政府所推展的交流計劃，1997 年 8 月開始，即委任一名新加坡高級官員，加入環諮會。此

會舉行會議時，政府部門中的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保署署長、規劃署

署長及衛生署署長（或者其代表）皆長期列席，惟因其屬列席性質，故無法參與議決之過程。 
 

表 7 香港環評制度指定工程項目簡介、環評報告應記載事項 
指定工程項目簡介 環評報告 

行政摘要(中英對照) 基本資料 
引言 

規畫大綱及計畫的執行* 工程項目詳情 
環保法例、政策、計劃、標準及準則 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析述環境情況 
析述評估方法 周圍環境的主要因素* 
確定對環境的影響 
預測及評估影響 
不良影響的緩解措施 

納入設計中的環保措施以及任何其他對環

境的影響* 

界定剩餘影響 
環境監察及審核工作 使用先前通過的環評報告 
總結及建議 
建議緩解措施一覽表 緩解措施的詳情** 
附件 

註：*為變動後之簡介不需記載項目；**為需另新增之記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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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香港指定工程項目環評制度運作程序 

 
2.大陸環評制度簡介 

 
有關大陸環境影響評價之發展歷程，依據竹隰生等（2001）之整理，建設專案環境影響

評價之要求，首見於 1979 年 9 月頒佈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該法規

定建設有污染之虞的專案必須提交環境影響報告書。1986 年 3 月由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

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經濟委員會聯合頒發之《建設專案環境保護管理辦法》，則詳細規定建

設項目環評的實施辦法。該辦法要求凡是對環境有潛在影響的擬議建設專案，均須經環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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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報告書的審批流程，以推動環保設施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使用的「三

同時」制度。此後，大陸國家環保總局陸續頒佈多項環境影響評估的配套法規，主要包括 1987
年 3 月《建設專案環境保護設計規定》、1989 年 5 月《制定建設專案環境影響評價收費標準

的原則與方法》、1989 年 9 月《建設專案環境影響評價證書管理辦法》、1990 年 6 月《建設專

案環境保護管理程式》等。此外，技術方面亦陸續頒佈如《環境影響評價技術導則》總則（1993
年）及其後續詳細之技術指引。1998 年 11 月《建設專案環境保護管理條例》，明確規範建設

專案環境影響評價的流程，並規定建設專案分類管理的方式與許可權、環境影響報告書的內

容、以及違約責任等。 
在法律層級之立法歷程方面，2002 年 10 月 28 日公布之《環境影響評價法》（自 200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正式以法律規定規劃與建設專案環境影響評價的相關要求。至於規範辦理

環評之建設類別：『建設專案環境保護分類管理名錄』，則由原國家環保總局依據《建設專案

環境保護管理條例》第七條第三款規定於 2003 年 1 月 1 日制訂頒佈。該名錄於施行 5 年多後，

由環境保護部依據《環境影響評價法》第十六條第三款之規定，於 2008 年 8 月 15 日修訂為

『建設專案環境影響評價分類管理名錄』，並自 200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新名錄總計規範

23 個大類、198 個小類之建設專案須進行環評，並且依據污染因數、生態影響因子特徵、以

及其所處環境的敏感性質與敏感程度等環境影響程度予以分類，分別組織編制：環境影響報

告書、環境影響報告表、或填報環境影響登記表等三類別之環評報告。至於，涉及區域、流

域開發等規劃項目，則依《環境影響評價法》之規定納入規劃環評管理範疇。 
此外，為提昇「環境保護參與綜合決策」之程度，國務院在 2009 年 8 月 17 日公佈《規

劃環境影響評價條例》（2009 年 10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獨立規範涉及區域、流域之開發規

劃（戰略）相關環評作業，而與建設項目環評分別考量。依據《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例》之

規定，各級政府在「組織編制土地利用的有關規劃和區域、流域、海域的建設、開發利用規

劃（以下稱綜合性規劃），以及工業、農業、畜牧業、林業、能源、水利、交通、城市建設、

旅遊、自然資源開發的有關專項規劃，應當進行環境影響評價」。亦即，規劃環評的對象主要

區分為綜合性規劃與專項規劃二大類。至於規劃環評文件則亦區分為「編制綜合性規劃，應

當根據規劃實施後可能對環境造成的影響，編寫環境影響篇章或者說明。編制專項規劃，應

當在規劃草案報送審批前編制環境影響報告書」。有關規劃與建設項目環評之差異，環保部

（2009）彙整比較其特性與差異如表 8 所列。 
 

表 8  規劃環境影響評價與建設專案環境影響評價的比較 

建設項目 
區域環評 

(作為整體專案的區域) 
規劃 

1. 決策的末端 1. 決策的中期階段 1. 在決策的早期階段 
2. 與具體的建設項目發生關係 2. 與具體的建設專案發生關係 2. 在規劃編制的前期 
3. 識別具體的環境影響：短期、

微觀尺度 
3. 識別區域開發活動及相關建

設專案的環境影響：一定時間

段、中觀尺度 

3. 識別宏觀環境影響：長期、宏

觀尺度 

4. 在有限的範圍考慮替代方案 4. 在區域及鄰近的範圍考慮替

代方案 
4. 更大的範圍內考慮替代方案 

5. 考慮累加影響 5. 考慮累積效應 5. 對累積影響早期預警 
6. 強調減緩措施 6. 強調減緩措施 6. 強調滿足環境目標和維護生

態系統，強調預防 
7. 以標準為依據，處理具體環境

問題 
7. 以評價指標體系為依據，處理

區域環境問題 
7. 關注可持續議題，在環境影響

的源頭解決環境問題 

資料來源：環保部（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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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環境影響評價法》之規定，政府「根據建設專案對環境的影響程度，對建設專案

的環境影響評價實行分類管理」。在環境影響評價文件的編制上，「（一）可能造成重大環境影

響的，應當編制環境影響報告書，對產生的環境影響進行全面評價；（二）可能造成輕度環境

影響的，應當編制環境影響報告表，對產生的環境影響進行分析或者專項評價；（三）對環境

影響很小、不需要進行環境影響評價的，應當填報環境影響登記表」。其執行流程可歸納如圖

4 所示（參考竹隰生等，2001 重新繪製）。 
 

 
圖 4 大陸建設項目環評制度運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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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環評流程主要步驟則包括：(1)確定建設專案環境影響類別；(2)專案環境影響評價工

作大綱的編制與審批；(3)編制環境影響報告書；(4)環境影響報告書（表）的審查與批准：(5)
建設項目之實施、監察及審核等。至於，建設專案的環境影響報告書之內容，依據《環境影

響評價法》之規定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建設項目概況； 
（二）建設項目周圍環境現狀； 
（三）建設專案對環境可能造成影響的分析、預測和評估； 
（四）建設專案環境保護措施及其技術、經濟論證； 
（五）建設專案對環境影響的經濟損益分析； 
（六）對建設專案實施環境監測的建議； 
（七）環境影響評價的結論。 

但涉及水土保持的建設專案，還必須有經水行政主管部門審查同意的水土保持方案。 
 
 

四、制度比較 
兩岸三地環評制度之引進，幾乎均肇始於 1970 年代後期、1980 年代初期，然而就環評

法之立法，則屬台灣於 1994 年完成立法之《環境影響評估法》最早、其次是香港於 1998 年

完成《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立法、大陸於 2002 年完成《環境影響評價法》立法則最晚。此外，

環評法施行初期均僅著重「個案環評」（台灣稱『開發行為』、香港稱『指定工程項目』、大陸

則稱『建設專案』，以下則統稱『開發行為』）之施作與審查，1990 年代後期開逐漸強調更具

「預防」效果之「政策環評」（台灣稱『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香港稱『策略性環境影響

評估』、大陸則稱『規劃（戰略）環境影響評價』，以下則統稱『政策環評』）。其中較為特別

的是，大陸將原先在《環境影響評價法》規範之「規劃環評」，獨立由《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

例》規範，並於 2009 年完成立法。 
有關開發行為是否應實施環評之認定（或分類管理）方面，其歸類或界定皆以開發行為

之性質、規模、設置區位為基準，台灣以『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認定；香港則以《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附表 2：須有環境許可證的指定工程項目』與『附

表 3 須有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主要指定工程項目』指定；大陸則透過『建設專案環境影響評

價分類管理名錄』分類管理。若開發行為經認定須進行環評，台灣則分為二階段，若第一階

『環境影響說明書』經審查且認定「有重大環境影響之虞」後，則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

響評估報告書』之編制與審查；在香港若不計環保署發出之『環境許可證』與『環境影響評

估研究概要』，環評相關文件主要為『工程項目簡介』與『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二類；大陸則

依環境影響程度分類要求編制：『環境影響報告書』、『環境影響報告表』、或填報『環境影響

登記表』等三類別之環評報告。其中較為特殊的是，香港額外將指定工程項目之解除運作、

個別分開進行之相連工程等二項開發行為納入考量。 
在資訊揭露方面，三地之要求之方式、公開程度、揭露對象等，較無差異。最主要的差

異，表現在香港環保署將先審閱簡介資料，若不需要繼續補正資料，署長才決定是否批准研

究概要之申請，再參酌環諮會與大眾意見後，發出研究概要（即包含範疇界定、評估方法等

等）。而評估範疇之界定，台灣第一階段由開發單位自行決定；第二階段之環評程序幾與香港

相同，透過「範疇界定會議」之召開，由環保主管機關、相關機關、民眾共同決定。評估後

撰寫編製之環評書件中，香港及大陸環評報告無須另擬替代方案，亦無民眾意見處理情之章

節。另一程序─現場勘查，在香港由環諮會舉辦，非為法定程序；台灣則明訂二階環評作業

流程須「現場勘察並舉行公聽會」，但一階環評通常亦比照辦理現勘作業。在公眾參與時機方

面，香港的民眾與當地居民則未加以區分，均可在簡介公開、補正完成之環評報告公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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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為直接向環保署提出意見之方式，並且可在環諮會會議召開，或者現場勘查時，申請參加，

並直接對環諮會提出意見；台灣第一階段則如前述提供給大眾與當地居民三個時機，惟第一

個時機係向開發單位傳達意見，第二階段則增為四個大眾參與時機，當地居民則擁有六個參

與時機，均向環保主管機關提出意見；大陸則在環評法中以「建設單位應當在報批建設項目

環境影響報告書前，舉行論證會、聽證會，或者採取其他形式，徵求有關單位、專家和公眾

的意見」，提供公眾參與機會。 
環評書件之審查在香港係由環保署所負責，並且同時由署長決定是否批准，不同於台灣

專由環評委員會負責，或大陸之分層由環保主管部門審批。然而，依照大陸《規劃環境影響

評價條例》之規定，專項規劃環評之審查須由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召集有關部門代表和專家組

成審查小組，對環境影響報告書進行審查。審查小組的專家應從依法設立的專家庫內相關專

業的專家名單中隨機抽取，目前大陸除中央設置有「國家環境影響評價審查專家庫」外，其

他各級政府亦多有專家庫之設置。書件審查流程方面，香港之『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環保署

須在 30 日內審查完成，並由署長決定是否批准報告；台灣之『環境影響說明書』（第一階段）

則須於 50 日內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第二階段）於 60 日內審查完成；大陸之『環境影

響報告書』、『環境影響報告表』及『環境影響登記表審批時限』依序為 60 日、30 日及 15 日。 
開發行為在施工、營運期間環境減輕對策的追蹤與監督，在香港皆由環保署負責；台灣

則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大陸稱行業主管部門）追蹤，並由環保主管機關監督之；在大陸則

由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對建設項目投入生產或者使用後所產生的環境影響進行跟蹤檢查

（或稱監測）」。香港之環評條例雖未言明應如何監督開發行為經批准後之施工與營運的狀

況，亦未明確規範環境影響之追蹤方式，不過香港環保署近年增設的「實時網上攝錄監察系

統」係其與台灣不同之處。若開發行為有變更情形，香港先視其對環境的影響是否加劇，倘

經認定確實將加重此影響，則無論影響程度的輕重，需再次進行環評，延遲動工的情形亦視

為變更項目之一；台灣則視其變更對於環境影響程度之輕重，區分(1)檢附變更內容對照表、

(2)提出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以及(3)重新辦理環評等三種處理方式，延遲動工超過三年者

則須製備環境現況差異分析與對策檢討報告送審；大陸則規定「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文

件經批準後，建設項目的性質、規模、地點、採用的生產工藝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態破壞

的措施發生重大變動的，建設單位應當重新報批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文件」，而「建設項

目的環境影響評價文件自批準之日起超過五年，方決定該項目開工建設的，其環境影響評價

文件應當報原審批部門重新審核」。以上有關個案環評（項目環評）之比較探討可歸納如表 9
之差異比較彙整。至於，政策環評（規劃環評）因香港與台灣尚未有專法規範，相關比較不

再另外列表說明之。 
綜合以上比較之結果並加強補充之，在認定應實施環評開發行為之基準方面，香港考量

指定工程在解除運作時，會因為爆破、拆卸、搬運等作業其可能對環境產生的影響，而為防

堵相連的工程藉由個別分開進行，以規避環評作業之可能性，香港亦加以考慮並設立規範。

上述二項考量台灣環評制度現階段似尚未明確規範。至於大陸透過『分類管理名錄』明確區

分項目環評之對象，並規範其編製環評文件之類別，認定上較無爭議。此外，香港規定許可

的申請在環評經批准後，以環評程序為優先，為環境品質把關之意味更較台灣濃厚，但台灣

的環評『否決權』，某種程度又揭示其強調環境保護優於經濟建設之立場。『簡介』的審閱亦

為香港環評制度之特色，其性質與台灣第一階段有些類似，皆經過資訊揭露、環諮會建議、

公眾參與以及審閱批准過程，但未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程度上又不如『說明書』，香港之『簡

介』揭露流程，可有效篩選排除對環境顯著不良影響之指定工程，不必進行實質環評程序，

係為較有效率的作法與較能保護環境之設計，台灣應可引用此一篩選流程，以避免二階段環

評曠日廢時之非議。 
香港環評報告於審查後需經批准，意即仍需經過行政裁量之程序後，始具法律效力，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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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掌握此決策之權力。而環諮會本身僅為提供諮詢之性質，故可能發生其建議不應開發，但

仍經批准得以進行開發之情形，反之亦然。台灣方面，環評委員會所議決之結論，則具有法

律效力與強制力，環評審查之各方角力多出現在環評委員會相關會議，因此，常出現環評審

查會議民眾意見陳述冗長、亦或官員受到民間環評委員斥責之特殊場景。大陸則由行政部門

主導審批，作業應最具效率。而香港的許可證亦由環保署發出，與環評程序之間係為一條鞭

式的作業程序，亦較具效率。有別於台灣需再涉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尤以第二階段涉及程

度最高，使得程序較為繁瑣，審批速率應屬最差。 
 

表 9 兩岸三地個案環評（項目環評）制度差異比較彙整表 
兩岸三地 

特性差異 
台灣 香港 大陸 

環評法立法 1994 年 1998 年 2002 年 

環評法律 《環境影響評估法》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環境影響評價法》 

環評與許可 
先後順序 

環評→申請→審查→許可 環評→審查→申請→許可 環評→預審→審查→批准 

主管機關 雙主管機關 單一主管機關 單一主管機關 

個案實施 
環評之認定 

依開發行為性質、規模、 
設置區位為基準 

納入工程之解除運作、以及

個別分開進行之相連工程 
依環境影響程度分類管理 

認定標準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之 
『附表 2：須有環境許可證的

指定工程項目』、 
『附表 3 須有環境影響評估

報告的主要指定工程項目』

『建設專案環境影響評價分

類管理名錄』 

環評書件 
『環境影響說明書』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工程項目簡介』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環境影響登記表』 
『環境影響報告表』 
『環境影響報告書』 

審查與核定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環境問題諮詢委員會 
環保署署長 

分層由環保主管部門審批 

開發行為進 
行時的監督 

環保主管機關監督（查核）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追蹤 
環保署監督，並採用「實時

網上攝錄監察系統」 
環保主管部門進行跟蹤檢查

（或稱監測） 

後續變更 
1.檢附變更內容對照表 
2.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3.重新辦理環評 

再次進行環評 重新報批 

延遲動工 
超過三年須製備「環境現況

差異分析與對策檢討報告」

送審 
再次進行環評 

超過五年方決定開工者，其

環境影響評價文件應當報原

審批部門重新審核 

 
 

結論與建議 
本文主要針對台灣、香港、大陸之環評制度進行比較研究，透過立法歷程、項目認定、

書件形成、審批流程、變更申請等項目，探討、比較兩岸三地推動環境影響評估（評價）之

差異。兩岸三地環評制度之引進，幾乎均肇始於 1970 年代後期、1980 年代初期，然而就環

評法之立法，則屬台灣於 1994 年完成立法之《環境影響評估法》最早。現階段兩岸三地均有

環評專法（台灣《環境影響評估法》、香港《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大陸《環境影響評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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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規範開發行為（個案環評）、指定工程項目環評或建設項目環評。大陸近年更立有《規劃

環境影響評價條例》以為戰略環評（或稱政策環評或策略性環評）之專法。其中較為特別的

是，大陸將原先在《環境影響評價法》規範之「規劃環評」，獨立由《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例》

規範，並於 2009 年完成立法。 
在審批的過程中，台灣設有專門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及核『環境影

響說明書』與『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香港則有「環境問題諮詢委員會」審查『環境影響評

估報告』並由環保署長核定，大陸之『環境影響登記表』、『環境影響報告表』及『環境影響

報告書』則均由環保主管部門審批。較為特殊之處是台灣賦予環評委員會「否決權」，環評委

員會所議決之結論，更具有法律效力與強制力，環評審查之各方角力多出現在環評委員會相

關會議，因此，常出現環評審查會議民眾意見陳述冗長、亦或官員受到民間環評委員斥責之

特殊場景。此外，台灣環評審查又涉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尤以第二階段涉及程度最高，使

得程序較為繁瑣，審批速率應屬最差。 
在認定應實施環評開發行為之基準方面，香港增加考量指定工程解除運作與相連工程的

指定項目，該二項考量台灣環評制度現階段似尚未明確規範。至於大陸透過『分類管理名錄』

明確區分項目環評之對象，並規範其編製環評文件之類別，認定上較無爭議。『簡介』的審閱

亦為香港環評制度之特色，其性質與台灣第一階段有些類似，皆經過資訊揭露、環諮會建議、

公眾參與以及審閱批准過程，可有效篩選排除對環境顯著不良影響極之指定工程，不必進行

實質環評程序，係為較有效率的作法與較能保護環境之設計，台灣應可引用此一篩選流程，

以避免二階段環評曠日廢時之非議。 
環評後續之追蹤與監督流程方面，在香港皆由環保署負責；台灣則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追蹤，並由環保主管機關監督之；大陸則由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負責跟蹤檢查（或稱監測），

較為特殊之處為香港環保署近年增設的「實時網上攝錄監察系統」，可發揮全民監督之功效。。

若開發行為有變更情形或延遲動工，兩岸三地均有程度不一之變更審批規定，變更程度過大

者，一般均規定須重新辦理環評。 
綜合比較之，兩岸三地環評制度之相同處在於均有專法規範、個案環評均有認定之依

據、審批流程嚴謹、施工營運時亦有追蹤監督機制。其相異之處為台灣具兩階段環評及替代

方案之設計、香港增加考量指定工程項目解除運作之環評規定、大陸則有規劃環評專法等；

另台灣雖將環評視為程序要件且具有否決權，惟仍保有雙主管機關之特性，而大陸與香港則

以行政機關裁量為準。總之，環境影響評估的方法與程序需藉由經驗回饋機制達到逐漸完善

的境界，內容也需經由不斷的修正以求日趨完整，期待本文之提出可刺激兩岸三地當局相互

取法，促使華人社會之環評制度運行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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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法概述與環境影響評估法概述與環境影響評估法概述與環境影響評估法概述與
環評審查公眾參與案例環評審查公眾參與案例環評審查公眾參與案例環評審查公眾參與案例環評審查公眾參與案例環評審查公眾參與案例環評審查公眾參與案例環評審查公眾參與案例

報告人報告人報告人報告人 楊素娥楊素娥楊素娥楊素娥

2014年年年年7月月月月9日日日日

內容大綱內容大綱內容大綱內容大綱

壹、前言

貳、環境影響評估法概述

參、環評制度與公眾參與

22

參、環評制度與公眾參與

肆、公眾參與案例說明

伍、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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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1/2)

一一一一、、、、環境

指影響人類生存與發展之各種天然資源及經過人為
影響之自然因素總稱。

包括陽光、空氣、水、土壤、陸地、礦產、森林、
野生生物、景觀及遊憩、社會經濟、文化、人文史
蹟、自然遺蹟及自然生態系統等。 (環境基本法第2條)

33

蹟、自然遺蹟及自然生態系統等。 (環境基本法第2條)

二二二二、、、、開發行為或政府政策對環境，包括生活環境、自然環
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度
及範圍，事前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分
析及評定，提出環境管理計畫，並公開說明及審查。(
環境影響評估法第4條)

三三三三、、、、由事前預防或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可能造成之影響，
也由事後追蹤監督開發行為執行情形並依法採取必要
之處置。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2/2)

環境影響評估特色
事先以理性、系統性及
整合性觀點，評估決策
對環境的影響，進而提
出減輕對策，以防範對

環境影響評估要素
篩選﹙Screening﹚

範疇界定﹙Scoping﹚

環境調查、預測、分析
及評估

44

環境的衝擊。

提供公眾參與機會。

替代方案思考。

決策的工具。

具有追蹤考核功能。

及評估

預防及減輕對策
﹙Mitigation﹚

替代方案﹙Alternatives﹚

諮詢、公眾參與

追蹤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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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環境環境環境環境影響評估影響評估影響評估影響評估法概述法概述法概述法概述(1/5)

第一章 總則
立法目的 §1

主管機關 §2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組
設、職能 §3

專用名詞定義 §4

應進行評估之開發行為 §5

第二章 評估、審查及監督
環境影響說明書之提出 §6

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審查 §7

公開說明程序 §8

機關民眾意見之提送 §9

評估範疇界定會議之召開 §10

評估書初稿編製 §11

現勘公聽作業程序 §12現勘公聽作業程序 §12

評估書之審查 §13

審查限期補正 §13-1

審查效力 §14

得合併進行評估之規定 §15

變更申請 §16

逾三年未動工之情形 §16-1

應依書件內容切實執行 §17

追蹤監督及必要之處置 §18

追蹤監督得行使警察職權 §19

第三章 罰則
刑罰

提出之文書記載不實
§20 

不遵行停止開發行為
之命令 §21、22

第四章 附則
軍事秘密及緊急性國防工
程評估作業 §25 

政府政策有影響環境之虞
評估作業 §26 

審查費之收取 §27 

貳貳貳貳、、、、環境環境環境環境影響評估影響評估影響評估影響評估法概述法概述法概述法概述(2/5)

行政罰

30~150萬元罰鍰→限
期改善→屆時未改善
→按日連續處罰→情
節重大者→停止實施
開發計畫 §23

公民訴訟 §23

本法施行前已實施而尚未
完成之開發行為之規範 §28 

本法施行前已完成審查而
未依審查結論執行處理規
定 §29

當地居民委託他人行使本
法所為之行為規定 §30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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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環境環境環境環境影響評估影響評估影響評估影響評估法概述法概述法概述法概述(3/5)

77環境影響評估面向環境影響評估面向環境影響評估面向環境影響評估面向

環境影環境影環境影環境影

空氣空氣空氣空氣

噪音噪音噪音噪音 水資源水資源水資源水資源

水污染水污染水污染水污染

廢棄物廢棄物廢棄物廢棄物

資源循環資源循環資源循環資源循環

土壤土壤土壤土壤

地下水地下水地下水地下水

毒化物毒化物毒化物毒化物

健康風險健康風險健康風險健康風險

社會就業社會就業社會就業社會就業

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公共政策

產業區域產業區域產業區域產業區域

經濟經濟經濟經濟

貳貳貳貳、、、、環境環境環境環境影響評估影響評估影響評估影響評估法概述法概述法概述法概述(4/5)

響評估響評估響評估響評估
生態生態生態生態

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水土保持

防災防災防災防災

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海洋海洋海洋海洋

海岸海岸海岸海岸

氣候變遷氣候變遷氣候變遷氣候變遷

能源能源能源能源

土地土地土地土地

利用利用利用利用

地形地形地形地形

地質地質地質地質

環評審查委員會專家委員環評審查委員會專家委員環評審查委員會專家委員環評審查委員會專家委員14類領域類領域類領域類領域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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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初初初

公告審查結論公告審查結論公告審查結論公告審查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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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環境環境環境環境影響評估影響評估影響評估影響評估法概述法概述法概述法概述(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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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另提替代方案得另提替代方案得另提替代方案得另提替代方案

不應開發不應開發不應開發不應開發 不應開發不應開發不應開發不應開發

開發單位開發單位開發單位開發單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保主管機關環保主管機關環保主管機關環保主管機關

99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程序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程序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程序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程序

參參參參、、、、環評制度與公眾環評制度與公眾環評制度與公眾環評制度與公眾參與參與參與參與(1/3)

一、論述

環評之公眾參與係指社群中民眾得以共同分享決
策的過程，藉由參與過程而對決策產生相當程度
的影響力。

二、資訊公開 http://www.epa.gov.tw/

將環境影響評估書件、

公開說明會舉行通知及

1010

公開說明會舉行通知及

主管機關審查會議紀錄

等，公開於網路。

進入第二階段者，開發

單位應於公開說明會舉

行前公開陳列揭示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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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發單位舉行公開說明會
環境影響說明書製作前。

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通過後或進入第二階段前。

四、公聽會
進入第二階段者，開發單位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報

參參參參、、、、環評制度與公眾環評制度與公眾環評制度與公眾環評制度與公眾參與參與參與參與(2/3)

進入第二階段者，開發單位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書初稿時，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舉行。

五、參與審查
提書面意見

參與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會議（旁聽、陳述意見）

1111

六、專家會議
審查過程中視需要，就特定環境議題召開。

由相關團體、開發單位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地方
主管機關推薦專家，就爭議議題進行釐清與討論。

專家會議作成處理建議，納入環評審查會議討論。

七、追蹤監督

開發行為進行中及完成後使用時，由目的事業主管

參參參參、、、、環評制度與公眾參與(3/3)

開發行為進行中及完成後使用時，由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追蹤，環保主管機關監督。違反規定者，依法
處分。

重大開發計畫，由主管機關邀集相關機關、專家學
者及居民及民間團體，組成專案監督委員會加強監
督。

必要時，命開發單位提出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發
現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時，限期提出因應對策，經
主管機關核准後，切實執行。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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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公眾參與案例說明公眾參與案例說明公眾參與案例說明公眾參與案例說明

案例一：

霄裡溪廢水排放事件

案例二：

案例1

案例2

案例二：

蘇花改環評案件

案例三：

永揚掩埋場專家會議

1313

案例3

案例一案例一案例一案例一：：：：霄裡溪廢水排放事件霄裡溪廢水排放事件霄裡溪廢水排放事件霄裡溪廢水排放事件

蜿蜒流經桃園和新竹的霄裡溪蜿蜒流經桃園和新竹的霄裡溪蜿蜒流經桃園和新竹的霄裡溪蜿蜒流經桃園和新竹的霄裡溪
，是居民多年來仰賴的生命之
水，和每日生活息息相關。
2000年，霄裡溪的上游桃園縣
龍潭鄉，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
司龍潭園區司龍潭園區司龍潭園區司龍潭園區，，，，與友達光電股份與友達光電股份與友達光電股份與友達光電股份司龍潭園區司龍潭園區司龍潭園區司龍潭園區，，，，與友達光電股份與友達光電股份與友達光電股份與友達光電股份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兩家高科技產業公司
陸續在此設廠。由於其廢水排廢水排廢水排廢水排
放問題引發當地民眾和地方政放問題引發當地民眾和地方政放問題引發當地民眾和地方政放問題引發當地民眾和地方政
府的持續關切府的持續關切府的持續關切府的持續關切。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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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年年年，因應居民的不
斷升溫的疑慮，環保署環保署環保署環保署
遂召開遂召開遂召開遂召開因應對策暨差異因應對策暨差異因應對策暨差異因應對策暨差異
分析報告專家會議分析報告專家會議分析報告專家會議分析報告專家會議，，，，邀邀邀邀
集由爭議各方推薦的學集由爭議各方推薦的學集由爭議各方推薦的學集由爭議各方推薦的學
者專家組成專案小組審者專家組成專案小組審者專家組成專案小組審者專家組成專案小組審
查會查會查會查會，，，，擴大專業參與擴大專業參與擴大專業參與擴大專業參與。查會查會查會查會，，，，擴大專業參與擴大專業參與擴大專業參與擴大專業參與。

從2008年起至2009年，
舉行舉行舉行舉行5次專案小組會議及次專案小組會議及次專案小組會議及次專案小組會議及
1次專家會議審查次專家會議審查次專家會議審查次專家會議審查，作出
改排桃園縣老街溪的建
議，並在2009年時，經
第177次環評大會通過環評大會通過環評大會通過環評大會通過。

1515

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

決議事項追蹤辦理決議事項追蹤辦理決議事項追蹤辦理決議事項追蹤辦理
情形報告情形報告情形報告情形報告

專家結論專家結論專家結論專家結論

專家學者就會議議專家學者就會議議專家學者就會議議專家學者就會議議
題進行討論題進行討論題進行討論題進行討論

申請列席團體或人員申請列席團體或人員申請列席團體或人員申請列席團體或人員

研擬下次開會議題研擬下次開會議題研擬下次開會議題研擬下次開會議題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背景說明背景說明背景說明背景說明

申請列席團體或人申請列席團體或人申請列席團體或人申請列席團體或人
員陳述意見員陳述意見員陳述意見員陳述意見

申請列席團體或人員申請列席團體或人員申請列席團體或人員申請列席團體或人員
離席離席離席離席，，，，主席同意時得主席同意時得主席同意時得主席同意時得

列席旁聽列席旁聽列席旁聽列席旁聽

專家指定利害關係專家指定利害關係專家指定利害關係專家指定利害關係
人員回答其疑問人員回答其疑問人員回答其疑問人員回答其疑問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1616

專家代理會議進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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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評建議改排老街溪，桃園縣政府卻不顧環評的結論
，以「「「「老街溪水質不得惡化老街溪水質不得惡化老街溪水質不得惡化老街溪水質不得惡化」」」」等理由五度駁回等理由五度駁回等理由五度駁回等理由五度駁回，兩家
公司的排放許可眼看就要到期，雙方僵持不下。直到
2012年經濟部決定將霄裡溪匯入鳳山溪上游的臨時取
水口，取代3號取水井，成為永久取水口，霄裡溪將
不再為飲用水水源，因此，兩家公司廢水得以續排霄兩家公司廢水得以續排霄兩家公司廢水得以續排霄兩家公司廢水得以續排霄
裡溪裡溪裡溪裡溪。。。。只是只是只是只是，，，，問題又回到原點問題又回到原點問題又回到原點問題又回到原點。

�環評建議改排老街溪環評建議改排老街溪環評建議改排老街溪環評建議改排老街溪 地方強大阻力地方強大阻力地方強大阻力地方強大阻力

裡溪裡溪裡溪裡溪。。。。只是只是只是只是，，，，問題又回到原點問題又回到原點問題又回到原點問題又回到原點。

霄裡溪沿岸仍有水井，仍為灌溉、飲用的主要用水，
不能不顧當地居民的訴求，續排霄裡溪，於是在環保於是在環保於是在環保於是在環保
署署署署、、、、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新竹縣政府與廠商的協調之下新竹縣政府與廠商的協調之下新竹縣政府與廠商的協調之下新竹縣政府與廠商的協調之下，於於於於2013
年通過年通過年通過年通過友達和華映兩家公司「「「「全回收全回收全回收全回收、、、、無製程廢水排無製程廢水排無製程廢水排無製程廢水排
放放放放」」」」水質優化措施計畫水質優化措施計畫水質優化措施計畫水質優化措施計畫，，，，為廢水污染管制寫下新頁為廢水污染管制寫下新頁為廢水污染管制寫下新頁為廢水污染管制寫下新頁。

1717

案例二案例二案例二案例二：：：：蘇花改環評案件蘇花改環評案件蘇花改環評案件蘇花改環評案件

2010年回應東部民意訴求「安全

回家的路」及環保人士擔心引進

人潮不利環境永續，政府歸零思

考研提「「「「蘇花改蘇花改蘇花改蘇花改」」」」，僅改善必要

路段，維持交通量，環評過程不

斷溝通民意。斷溝通民意。

最後滿足民眾需求，解除環保

人士擔心，順利通過環評審查。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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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花改計畫以實際工程規劃內容提供花蓮居民一條安
全回家的路，並以充分的溝通凝聚共識。

實質計畫：

2009年：可行性評估報告（路線方案、配套方案）

2010年：環說書報告（環境監測、環境影響評估、
環境友善策略）

溝通程序：

19

2009年：多方溝通（7場意見領袖諮詢會、2場專家
學者深度座談會、3場地方說明會）回饋路線方案
選擇，交通部召開10場工作會議研議配套方案解決
未來可能之爭議。

2010年：環保署召開2場諮詢會議及1場預審會議使
環評議題聚焦，交通部定期召開專案小組會議（10
次）及與環團溝通會議（3次），並隨時協調相關
機關配合蘇花計畫順利執行。

可行性評估階段可行性評估階段可行性評估階段可行性評估階段（（（（2008.12~2010.01））））
• 2008.12～2009.09部、次長召開工作會議追蹤辦理進度(10次) 
• 2009.02～2010.01分階段舉辦對外溝通會議研擬環評議題處理
架構
(1)意見領袖諮詢會談(7場)
(2)專家學者深度座談會(2場)
(3)地方說明會(3場)

20

環境影響評估階段環境影響評估階段環境影響評估階段環境影響評估階段（（（（2010.02~2011.01））））
• 2010.04～2010.09

(1)部、次長召開環境影響評估作推動小組會議追蹤辦理進度
(10次) 

(2)召開與環團溝通會議(3次) 
• 2010.02～2010.08舉辦民眾說明會議(3場) 
• 2011.01舉行公開說明會(2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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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作業環境影響評估作業環境影響評估作業環境影響評估作業(2010.04~2010.08)

溝通程序溝通程序溝通程序溝通程序實質計畫實質計畫實質計畫實質計畫

專家團體溝通座談專家團體溝通座談專家團體溝通座談專家團體溝通座談(9場場場場)(2009.02~2009.09)

2010.02可行性評估報告行政院核定

環保署環境現況調查及環境影響預測諮詢環保署環境現況調查及環境影響預測諮詢環保署環境現況調查及環境影響預測諮詢環保署環境現況調查及環境影響預測諮詢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2010.08)

2008.09

2008.12

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2009.02~2010.01)
開始進行環境現況調查工作及分階段
舉辦對外溝通會議

2009.01

啟動先期作業啟動先期作業啟動先期作業啟動先期作業

第一階段第一階段第一階段第一階段(2008.12~2009.02)
研議計畫上位課題、推動策略探討、
路廊方案

啟動溝通程序啟動溝通程序啟動溝通程序啟動溝通程序

2009.02

2010.01

2010.04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交通部工作會議交通部工作會議交通部工作會議交通部工作會議(10次次次次)(2008.12~2009.07)

可行性研究、規劃、環評及優先路段
委託服務工作招標作業

地方說明會議地方說明會議地方說明會議地方說明會議(3場場場場)(2010.01)

2010.02 環保署環境影響諮詢會議環保署環境影響諮詢會議環保署環境影響諮詢會議環保署環境影響諮詢會議(2010.01)

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會(2場)(2010.06)交通部環境影響評估推動小組交通部環境影響評估推動小組交通部環境影響評估推動小組交通部環境影響評估推動小組
(10次次次次)(2010.04~2010.08)

(1 )(2010.08)

座談意見

諮詢意見

諮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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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環說書送環保署

2010.10~2010.11環評專案小組
第1次、第2次初審會議

2011.01.28環說書定稿本環保署核備

2010.12.16建設計畫行政院核定

2010.09環說書初稿預審

完成環境影響評估作業完成環境影響評估作業完成環境影響評估作業完成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2010.11.07確認會議

預審意見

2010.09

2011.01

2011.02

2010.12

次長主持與環團溝通會議次長主持與環團溝通會議次長主持與環團溝通會議次長主持與環團溝通會議
(3次次次次)(2010.09~2010.10)

2010.11.09第200次環評委員會
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2010.11

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會(1場)(2010.08)

環評委員現勘

專案小組意見

確認意見

溝通意見

2011.02舉行公開說明會(2場)

環團反對成立專家會議，，，，散布污篾散布污篾散布污篾散布污篾「「「「環保署受到壓力環保署受到壓力環保署受到壓力環保署受到壓力，，，，私自決定專家會議機制私自決定專家會議機制私自決定專家會議機制私自決定專家會議機制，，，，
對業者造假環評書迴避處理對業者造假環評書迴避處理對業者造假環評書迴避處理對業者造假環評書迴避處理…動機可疑動機可疑動機可疑動機可疑，，，，用意只是幫業者及台南縣政府解套用意只是幫業者及台南縣政府解套用意只是幫業者及台南縣政府解套用意只是幫業者及台南縣政府解套」。」。」。」。

環保署環保署環保署環保署2009年年年年4月月月月2日發布日發布日發布日發布「「「「環團反對專家機制解決永揚爭議扭曲本署用心」」」」新聞新聞新聞新聞

嚴重譴責環團作法嚴重譴責環團作法嚴重譴責環團作法嚴重譴責環團作法，，，，並將持續辦理專家會議並將持續辦理專家會議並將持續辦理專家會議並將持續辦理專家會議。。。。

案例三案例三案例三案例三：：：：永揚掩埋場專家會議永揚掩埋場專家會議永揚掩埋場專家會議永揚掩埋場專家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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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會議獲致共識如下，，，，爭議各方均表接受共識結果爭議各方均表接受共識結果爭議各方均表接受共識結果爭議各方均表接受共識結果：：：：

1.確認北勢坑斷層穿越場址東緣北勢坑斷層穿越場址東緣北勢坑斷層穿越場址東緣北勢坑斷層穿越場址東緣。

2.場址地下水由西向東流地下水由西向東流地下水由西向東流地下水由西向東流。。。。（烏山頭水庫位於西南方）

岩心中微斷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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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年年年11月月月月23日日日日環保署專家會議獲致共識環保署專家會議獲致共識環保署專家會議獲致共識環保署專家會議獲致共識。

2010年年年年11月月月月30日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日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日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日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確定永揚公司原環確定永揚公司原環確定永揚公司原環確定永揚公司原環
評書件明知不實而記載評書件明知不實而記載評書件明知不實而記載評書件明知不實而記載。。。。

臺南市政府依專家會議共識及法院判決，於2011年4月13日公告撤銷
原2001年有條件通過之環評審查結論。

監察院因環保聯盟前會長陳監察院因環保聯盟前會長陳監察院因環保聯盟前會長陳監察院因環保聯盟前會長陳○○○○
○○○○陳情陳情陳情陳情，，，，了解本案過程後了解本案過程後了解本案過程後了解本案過程後，，，，
2011年年年年3月特別致函環保署表示月特別致函環保署表示月特別致函環保署表示月特別致函環保署表示
「「「「環保署勇於任事環保署勇於任事環保署勇於任事環保署勇於任事，，，，積極介入積極介入積極介入積極介入
協助地方政府處理困境協助地方政府處理困境協助地方政府處理困境協助地方政府處理困境，，，，堪為堪為堪為堪為
中央機關之表率中央機關之表率中央機關之表率中央機關之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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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陳陳陳○○○○○○○○女士女士女士女士2011年年年年3月月月月21日遭暴力攻擊日遭暴力攻擊日遭暴力攻擊日遭暴力攻擊，，，，臺南檢警臺南檢警臺南檢警臺南檢警4月月月月28日逮獲兇嫌日逮獲兇嫌日逮獲兇嫌日逮獲兇嫌，，，，環保署環保署環保署環保署
4月月月月30日發布新聞日發布新聞日發布新聞日發布新聞「「「「環保署譴責暴力強調理性-專家會議客觀求證促成臺南永
揚環評爭議順利落幕」。」。」。」。

臺南地檢署臺南地檢署臺南地檢署臺南地檢署6月月月月27日起訴傷人嫌犯日起訴傷人嫌犯日起訴傷人嫌犯日起訴傷人嫌犯，，，，嫌犯嫌犯嫌犯嫌犯
坦承係永揚公司董事幕後教唆坦承係永揚公司董事幕後教唆坦承係永揚公司董事幕後教唆坦承係永揚公司董事幕後教唆，，，，環保署環保署環保署環保署6
月月月月28日發布新聞日發布新聞日發布新聞日發布新聞「「「「環保署譴責永揚公司
林○○○○○○○○涉嫌教唆傷人行為」。」。」。」。林○○○○○○○○涉嫌教唆傷人行為」。」。」。」。

檢警檢警檢警檢警7月月月月1日將涉嫌幕後教唆傷人之永揚日將涉嫌幕後教唆傷人之永揚日將涉嫌幕後教唆傷人之永揚日將涉嫌幕後教唆傷人之永揚
公司董事林公司董事林公司董事林公司董事林○○○○○○○○移送偵辦移送偵辦移送偵辦移送偵辦，，，，環保署環保署環保署環保署7月月月月5
日發布新聞日發布新聞日發布新聞日發布新聞「「「「環保署極力共同找出永揚
不實證據 讓公權力建基在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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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結語結語結語結語(1/2)

一一一一、、、、問題所在問題所在問題所在問題所在::::

從公眾參與的角度來看理想與現實之間難免存在
落差，多數人會根據各自利益去決定對錯或好壞。

環保議題往往牽涉專業的科學數據及解讀。

即使讓公民參與，把決定權交到公民手上，仍須

2626

即使讓公民參與，把決定權交到公民手上，仍須
先釐清事實，判斷「是不是」，讓公民對待決定
的事項有正確的知識基礎。

針對個案，必須透過一個公開透明的機制，設法
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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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結語結語結語結語(2/2)

二二二二、、、、解決方法解決方法解決方法解決方法::::

事前的充分溝通

環境決策中公民參與的機制設計，在不同的
時間點和需求之下，公民與政府有更多慢慢
想的空間。

科學的程序

2727

科學的程序

公民咖啡館，各方討論收集意見。

專家會議。

政治的程序

由決策者，法律授權下許可制的主管官署首
長，委員制的委員或公投時的相關民眾，根
據風險評估結果、權益相關者的利益與損害
權衡及價值取捨。

讓我們一起為地球環境而努力讓我們一起為地球環境而努力讓我們一起為地球環境而努力讓我們一起為地球環境而努力

報報報報 告告告告 完完完完 畢畢畢畢
敬敬敬敬 請請請請 指指指指 教教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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